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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6月资金计划审核说明
2021年7月资金计划审核说明
关于红星苏州盛泽项目2021年7月资金计划
审核说明
中航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苏州星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项目公司）于2021年7月5日提交了2021年7月份《月度资金计划表》，我司对项目公司申报的资金计划进行了审核，审核结果如下：
1、 苏州红星盛泽项目2021年7月资金汇总
项目公司2021年7月5日提交的2021年7月资金支出计划，计划资金支出共计60笔，合计5090.27万元。其中：前期费用支出约65.96万元；建安费用支出约1800.80万元；管理费用支出约 1291.24万元；营销费用支出约 314.08万元；税费约1350.00万元；其他费用约268.19万元。
	[bookmark: _Hlk44875799][bookmark: _Hlk16606321]中航信托·天启【2020】352号红星苏州盛泽项目股权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苏州红星盛泽项目月度资金使用计划（2021年7月份）

	编制：苏州星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单位：万元

	费用类型
	合同金额
	实际累计已付款
	本月申请金额

	前期费用
	199.44
	45.04
	65.96

	建安费用
	27,233.48
	6938.63
	1800.80

	管理费用
	-
	-
	1291.24

	营销费用
	447.93
	-
	314.08

	财务费用
	
	
	0.00

	税费
	-
	-
	1350.00

	其他费用
	-
	-
	268.19

	总   计：
	5090.27


注：上表采用电算化连续计算得出，由于计算数据均按四舍五入保留两位小数或取整，故可能出现个别加总不完全相等的情况。
二、付款情况审核说明
（1） 前期费用
2021年7月份前期费用计划支付5笔，金额约659,555.56元。具体分析如下：
（1） 用款编号49计划支付苏州市吴江区规划技术服务有限公司盛泽1号地块变更规划面积测绘合同款180,422.00元。该合同签订于2021年5月，合同编号为WJSZCDDDXM-Q1-KF-2021-05-0040，合同金额为180,422.00元，截至报告提交日，未支付合同款项。合同约定，乙方向甲方提交最终的工作成果，经甲方确认无误后，甲方向乙方一次性支付款项。经审核，本月计划支付1号地块变更规划面积测绘合同款符合合同付款约定后期申请资金支付时，我司会对已签订的合同、付款申请、发票、流程等支付依据进行审核。
（2） 用款编号50计划支付成都赛肯思创享生活景观设计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吴江高新区（盛泽镇）绸都大道西侧2号地块住宅项目景观设计及顾问服务合同”进度款274,268.00元，该合同于2020年10月签订，合同编号WJSZCDDDXM-Q1-SJ-2020-10-0013，合同总金额1,371,340.00 元。截至报告提交日，已累计支付合同款411,402.00元，根据合同约定在双方签订本合同后15个工作日内支付首期款，总价款10% ；示范区概念、方案及施工图完成并获得甲方认可15个工作日内支付10% 合同款；大区概念设计阶段完成并获得甲方认可15 个工作日内，支付10%合同款。区方案设计阶段方案定稿完成并获得甲方认可，通过政府相关报建审批15个工作日内支付总价款20%。经审核，本月计划支付设计费符合合同付款约定，后期申请资金支付时，我司会对付款申请、发票、流程等支付依据进行审核。
（3） 用款编号51计划支付江苏苏鑫装饰（集团）公司“2号地块住宅项目门窗、栏杆设计合同”进度款20,180.00元。该合同签订于2021年2月，合同编号为WJSZCDDDXM-Q1-SJ-2021-02-0031，合同金额为20,180.00元。截至报告提交日，未支付款项。根据合同约定本合同生效后七天内，发包人支付设计费总额的 10％，作为定金（合同结算时，定金抵作设计费）。设计人向发包人提交全套深化施工图设计文件，并提交主体设计单位审核，根据审核意见修改全套施工图后七天内，发包人支付设计费总额的60％，设计人按发包人要求，配合完成招标设计工作，发包人需支付设计费总额的 20%。工程竣工验收合格后的十五日内，发包人支付设计费余额，即总设计费的 10%。目前未签订结算协议书。经审核，本月计划支付设计费符合合同付款约定，后期申请资金支付时，我司会对付款申请、发票、流程等支付依据进行审核。
（4） 用款编号52计划支付苏州奥略工程造价咨询有限公司“一期一标段总承包工程造价咨询技术服务”进度款154,227.13元。该合同于2020年11月签订，合同编号WJSZCDDDXM-Q1-KF-2020-11-0021，合同金额171,363.48元。截至报告提交日，未支付合同款项，根据合同约定单项工程满足委托人招标要求的成果资料提交之日起28日历天内，支付该单项工程服务费之60%，在支付前，承接人需提供《咨询单位履约情况评价表》扫描件；模拟清单招标后暂定量转闭口图纸算量完成并完成与总包对量工作后，签署该单项工程施工合同之日起或对量工作完成起计，28日历天内支付该单项工程服务费之30%。经审核，本月计划支付工程造价咨询合同款符合合同付款约定，后期申请资金支付时，我司会对付款申请、发票、流程等支付依据进行审核。
（5） 用款编号53计划支付上海锐天建设项目咨询有限公司“一期二标段总承包工程造价咨询技术服务”结算款30,458.43元。该合同签订于2020年11月，合同编号为WJSZCDDDXM-Q1-KF-2020-11-0022，合同金额为147,540.58 元。截至报告提交日，已支付合同款项39,040.00 元。根据合同约定，单项工程满足委托人招标要求的成果资料提交之日起28日历天内，支付该单项工程服务费之60%；模拟清单招标后暂定量转闭口图纸算量完成并完成与总包对量工作后，签署该单项工程施工合同之日起或对量工作完成起计，28日历天内支付该单项工程服务费之30%，余下服务费待结算完毕。经审核，本月计划支付一期二标段总承包工程造价咨询技术服务合同结算款符合合同付款约定，后期申请资金支付时，我司会对付款申请、发票、流程等支付依据进行审核。
经审核，我司认为7月份前期费用5笔资金计划编制合理，符合相关合同的付款约定，现阶段进度与月度资金计划中列明的支付款项及支付比例基本吻合。待项目公司后期申请相关款项支付时，我司会对缴费通知单、付款申请流程、收据或发票等依据进行审核，严格把控，确保资金支付合理、合规。
(2） 建安费用资金计划
2020年7月建安费用计划共申请5笔，合计金额18,008,014.39元，包括一期一标段、二标段总包工程款、示范区红线外市政景观分包工程款及二期试桩分包工程款等。具体分析如下：
（1）用款编号54计划支付江苏坤龙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盛泽项目一期二标段总承包工程合同”进度款3,600,215.34元。该合同于2020年9月签订，合同编号WJSZCDDDXM-Q1-JA-2020-09-0020，合同金额135,216,378.00 元。于2021年4月签订补充协议，合同编号为WJSZCDDDXM-Q1-JA-2020-09-0020-补-0001，合同金额为2,637,400.74 元。截至报告提交日，已累计支付合同款41,069,844.27元，目前项目公司二标段9#屋面构架砼浇筑完成；10#二十二层结构排架搭设完成；4#十一层结构梁板钢筋安装、7#十二层面砼待浇筑，2#七层结构平板铺设完成。根据合同约定本工程选用按节点支付，分包人在完成相应节点工程且达到合同约定的质量标准后，提交中期付款申请书交发包人审批，发包人在支付各阶段应付合同价款金额时，按已完合同金额的70%，并扣除发包人代扣代缴费用及其他违约金、罚款等费用后进行支付，单体脚手架拆除后支付至75%，单体楼移交精装修支付至80%，工程竣工验收合格并取得竣工验收备案表后支付至已完成合同金额的85%，项目入伙后支付至已完成合同金额的90%，结算完成后支付至结算总价的95%，其余5%作为本工程的保修金。经审核，含本期一期二标段总承包工程资金支付计划累计支付达到32.33%%，未超出本合同约定签约合同总价的95%。该笔资金计划合理，后期申请资金支付时，我司会对付款申请、发票、流程等支付依据进行审核。
[bookmark: _GoBack]（2）用款编号55计划支付浙江长成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盛泽项目一期一标段总承包工程合同”进度款12,076,504.55元。该合同签订于2020年9月，合同编号为WJSZCDDDXM-Q1-JA-2020-09-0019，合同总金额为122,550,069.91 元。于2021年4月签订补充协议，合同编号为WJSZCDDDXM-Q1-JA-2020-09-0019-补-0001，合同金额为4,844,059.76 元。截至报告提交日，已支付合同款26,898,038.18元。目前2#地块（一期）一标段8#十八层结构梁板钢筋安装；11#二十层结构墙柱钢筋安装；5#十二层结构叠合板安装；6#九层墙柱钢筋安装；3#八层砼待浇筑。根据合同约定本工程选用按节点支付，分包人在完成相应节点工程且达到合同约定的质量标准后，提交中期付款申请书交发包人审批，发包人在支付各阶段应付合同价款金额时，按已完合同金额的70%，并扣除发包人代扣代缴费用及其他违约金、罚款等费用后进行支付，单体脚手架拆除后支付至75%，单体楼移交精装修支付至80%，工程竣工验收合格并取得竣工验收备案表后支付至已完成合同金额的85%，项目入伙后支付至已完成合同金额的90%，结算完成后支付至结算总价的95%，其余5%作为本工程的保修金。经审核，含本期一期一标段总承包工程资金支付计划累计支付达到30.54%，未超出本合同约定签约合同总价的95%。该笔资金计划合理，后期申请资金支付时，我司会对付款申请、发票、流程等支付依据进行审核。
（3）用款编号56计划支付苏州三川营造环境艺术有限公司“示范区红线外市政景观分包工程”进度款323,402.28元。该合同于2021年4月签订，合同编号WJSZCDDDXM-Q1-JA-2021-04-0070，合同金额462,003.25 元。截至报告提交日，未支付合同款，合同约定，完成50%工程，支付合同金额的40%；完成80%工程，支付至合同金额的70%；完工交付，支付合同金额的90%；结算支付：结算后付至结算额的95%；保修款：保修期满且无质量问题后支付结算额的5%（绿化部分质保金为15%，中期付款及完工交付对应调减10%）经审核，此次申请款项为合同70%款项，符合合同约定，后期申请资金支付时，我司会对付款申请、发票、流程等支付依据进行审核。
（4）用款编号57计划支付江苏中禾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二期试桩分包工程”进度款1,368,000.00元。该合同签订于2021年2月，合同编号为WJSZCDDDXM-Q1-JA-2021-02-0062，合同金额为1,368,000.00元。截至报告提交日，未支付合同款项。根据合同约定，按周期支付，每月支付一次，支付至已完合同金额的70%。单项工程竣工验收合格并取得专项质检验收表后支付至已完合同金额的80%，主体结构封顶后支付至已完合同金额的90%，结算完成，支付至结算金额的95%，但分包人必须提供结算总价100%的发票，剩余5%所为保修金，两年质保期满后支付。本次申请款项为合同全款，未保留质保金，项目公司为给出相关说明，现无法判断其合理性。后期申请资金支付时，我司会对付款申请、发票、流程等支付依据进行审核。
（5）用款编号58计划支付科顺防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盛泽项目一期防水材料采购”进度款639,892.22元。该合同于2020年10月签订，合同编号WJSZCDDDXM-Q1-JA-2020-10-0024，合同总金额4,616,203.02 元。截至报告提交日，已支付合同款项1,391,424.92 元。根据合同约定第一批货物送抵，需方支付已到货物货款总额的80%；自第二批货物送抵，需方支付本次已到货物货款总额80%，以及上次已到货物货款总额10%，含本期申请款项占合同总额的44%，符合合同约定。经审核，该笔资金计划合理，后期申请资金支付时，我司会对付款申请、发票、流程、到货情况等支付依据进行审核。
经审核，我司认为7月份建安费用中用款编号57资金申请时未保留5%质保金，无法判断合理性，剩余建安费用申请符合相关已签订合同的付款约定，现阶段工程施工进度与月度资金计划中列明的支付款项及支付比例基本吻合。项目公司后期申请相关款项支付时，我司会对付款申请、发票、流程、工程合同、现场签证等依据进行审核，确保资金支付合理、合规。
（二）管理费用资金计划
2021年7月份管理费用计划共申请5笔，合计金额12,912,425.92元，包括行政办公费、人员报销、员工工资、总部服务费等，具体分析如下：
（1） 用款编号43计划支付员工工资250万，此金额为项目公司预估金额，待支付时，我司会依据劳动合同及工资表严格执行。
（2） 用款编号44为行政办公费预计62万元，主要支出是差旅费，车辆费，招待费、行政办公费及员工报销费等。
（3）用款编号45-47计划支付2021年第一季度上海红星美凯龙商业发展有限公司“管理咨询协议之财务、税务、资金管理及IT信息服务合同”合同款795,000.00元、上海红星美凯龙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管理咨询协议之运营服务及项目管理等服务合同”合同款1,987,500.00元、重庆红星美凯龙企业发展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品牌使用费”合同款7,009,925.92元。以上三份合同签订于2021年1月，合同编号分别为01HD-030SZSZ20200706001、01HD-030SZSZ20200706002、01HD-030SZSZ20200706003。截至报告提交日，已支付合同款1341.02万元。因与上述公司签订的三份合同，为项目公司节约3749万元的所得税，因此项目公司按年计提相应金额支付给对应合同主体公司。根据合同约定所有款项从年度中间开始，按照当年实际执行月份占全年月份数分摊确认该年度收费金额，在签署本协议后，按季度向乙方支付服务费。此次申请支付金额为含税金额。经审核，以上3笔申请支付款项符合合同付款约定，后期申请资金支付时，我司会对付款申请、发票、流程等支付依据进行审核。
经审核，我司认为7月份管理费用5笔资金计划编制合理，公司行政办公费、人员报销、员工工资支出符合编制符合企业情况。后期申请相关款项支付时，我司会对付款申请、发票、流程、合同等依据进行审核，严格把控，确保资金支付合理、合规。
（三）营销费用资金计划
2021年7月份营销费用申请42笔费用，合计金额3,140,843.72元，具体分析如下：
（1）用款编号1计划支付苏州红星品唯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吴江分公司“环沪公司盛泽项目2020年示范区物业服务协议”服务款266,323.52 元。该合同于2020年10月签订，合同编号WJSZCDDDXM-Q1-XS-2020-010-0026，合同总金额3,324,810.20元。截至报告提交日，已支付合同款1,379,728.78  元 ，根据合同约定示范区物业人员服务费按预算服务费包含内容据实结算，每月1日乙方编制本月《物业服务人员月度配置及费用确认单》、《增加/减少物业服务人员工作确认单》，并与上月的《临时用工工作确认单》及其他费用的凭证一并交给甲方，甲方在收到相关材料3日内与乙方确认，双方确认后乙方提供相应的物业服务费用发票给甲方，甲方于收到发票后3个工作日内确认并一次性支付给乙方。经审核，本月计划支付盛泽项目2021年示范区物业服务协议5月费用符合合同付款约定，后期申请资金支付时，我司会对付款申请、发票、流程等支付依据进行审核。
（2）用款编号2计划支付苏州世诺广告有限公司“盛泽项目印刷快印、楼幅制作合同”费用43,000.00 元。该合同签订于2020年12月，合同编号为WJSZCDDDXM-Q1-XS-2020-12-0114，合同金额为93,000.00 元，截至报告提交日，未支付款项。根据合同约定，本合同签订并且验收合格之日起30个工作日内支付合同总价的100%。本次申请款项占合同总额的46.24%，符合合同约定。后期申请资金支付时，我司会对已签订的合同、付款申请、发票、流程等支付依据进行审核。
（3）用款编号3计划支付芜湖国敬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盛泽项目2021年国敬市场推广服务合同”费用195,000.00元。该合同签订于2021年6月，合同编号为WJSZCDDDXM-Q1-XS-2021-06-0286，合同金额据实结算，截至报告提交日，未支付款项。根据合同约定，服务费＝绩效费（税后）＋管理费，上述管理费＝服务费x【7】％（含税，税率适用【6】％）甲乙双方同意，现阶段合作项目的自由职业者的绩效费标准将不超过9万元／人／月。后期申请资金支付时，我司会对已签订的合同、付款申请、发票、流程等支付依据进行审核。
（4）用款编号4计划支付深圳市明源云科技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盛泽项目2020年明源云客电子商务平台技术服务合同”合同款174,000.00元。该合同于2020年11月签订，合同编号WJSZCDDDXM-Q1-XS-2020-11-0036，合同总金额174,000.00元。截至报告提交日，尚未支付合同款项，根据合同约定甲方于本合同签署之日起5日内，甲方向乙方支付云客租用服务全额款项。经审核，本月计划支付盛泽项目2020年明源云客电子商务平台技术服务合同款符合合同付款约定，后期申请资金支付时，我司会对付款申请、发票、流程等支付依据进行审核。
（5）用款编号5计划支付苏州吴江鼎好不动产经纪有限公司“盛泽项目2021年5幢、7幢鼎好中介合作合同”费用20,000.00元。该合同签订于2021年6月，合同金额据实结算，根据合同约定，按成交房屋数量结算，佣金每套3万元。结算标准为乙方推荐客户网签《商品房买卖合同》且该客户全额付清购房款。在代理周期内，中介服务佣金费用按（月度）结算。后期申请资金支付时，我司会对已签订的合同、付款申请、发票、流程等支付依据进行审核。
（6）用款编号6计划支付苏州舜合房产经纪有限公司“盛泽项目舜合中介合作合同”费用30,000.00 元。根据合同约定，按成交房屋数量结算，佣金每套3万元。结算标准为乙方推荐客户网签《商品房买卖合同》且该客户全额付清购房款。在代理周期内，中介服务佣金费用按（月度）结算。后期申请资金支付时，我司会对已签订的合同、付款申请、发票、流程等支付依据进行审核。
（7）用款编号7计划支付苏州花满园园艺有限公司 “盛泽项目2020年示范区植物租赁合同”费用30,000.00元。该合同于2020年11月签订，合同编号为WJSZCDDDXM-Q1-XS-2020-11-0063，合同总金额为45,000.00元。截至报告提交日，未支付合同款项。根据合同约定合同本合同签订并且验收合格之日起90个工作日内支付合同总价的 100%。经审核，本月计划支付盛泽项目2020年示范区植物租赁合同款符合合同付款约定，后期申请资金支付时，我司会对付款申请、发票、流程等支付依据进行审核。
（8）用款编号8计划支付苏州舜合房产经纪有限公司“盛泽项目2021年5幢、7幢舜合中介合作合同”费用40,000.00 元。根据合同约定，按成交房屋数量结算，佣金每套3万元。结算标准为乙方推荐客户网签《商品房买卖合同》且该客户全额付清购房款。在代理周期内，中介服务佣金费用按（月度）结算。后期申请资金支付时，我司会对已签订的合同、付款申请、发票、流程等支付依据进行审核。
（9）用款编号9计划支付姑苏区永誉工艺品商行“盛泽项目2021年5月29日开盘现场抽奖礼品采购合同”费用26,600.00元。合同签订于2021年5月，合同编号为WJSZCDDDXM-Q1-XS-2021-05-0260，合同金额为28,800.00 元，截至报告提交日，未支付合同款。根据合同约定，甲方自货物验收合格并收到乙方发票之日起 30 日内支付 100 %的货款，申请款项符合合同约定。后期申请资金支付时，我司会对已签订的合同、付款申请、发票、流程等支付依据进行审核。
（10）用款编号10计划支付苏州顺驰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盛泽项目2021年5月29日开盘活动物料制作合同”费用24,300.00 元。合同签订于2021年5月，合同编号为WJSZCDDDXM-Q1-XS-2021-05-0259，合同金额为24,300.00 元，截至报告提交日，未支付合同款项。根据合同约定，本合同签订并且验收合格之日起 30 个工作日内支付合同总价的 100%。后期申请资金支付时，我司会对已签订的合同、付款申请、发票、流程等支付依据进行审核。
（11）用款编号11计划支付深圳市明源云科技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盛泽项目明源云客企业微信搭建合同”款26,400.00元。合同签订于2021年2月，合同编号为WJSZCDDDXM-Q1-XS-2021-02-0157，合同金额为26,400.00元，截至报告提交日，未支付合同款项。根据合同约定，甲方于本合同签署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甲方向乙方支付云客租用服务全额款项，即人民币甲方购买的服务内容总价为人民币26,400.00元.后期申请资金支付时，我司会对已签订的合同、付款申请、发票、流程等支付依据进行审核。
(12)用款编号12计划支付苏州虎云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盛泽项目2021年5月盛泽小区巡展活动合同”款14,770.20 元。经核查，该合同尚未签订，此金额为项目公司预估金额，后期申请资金支付时，我司会对已签订的合同、付款申请、发票、流程等支付依据进行审核。
（13）用款编号11计划支付苏州小红帽商务信息咨询有限公司“盛泽项目2021年5月渠道乡镇拓展服务合同”92,000.00 元。该合同签订于2021年5月，合同编号为WJSZCDDDXM-Q1-XS-2021-05-0257，合同金额为92,000.00 元，截至报告提交日，未支付合同款项。根据合同约定，按【每天实际出勤人数 】结算，乙方应于次月  25  日前与甲方确认费用，逾期确认不予结算。后期申请资金支付时，我司会对已签订的合同、付款申请、发票、流程等支付依据进行审核。
（14）用款编号14计划支付苏州市墨利印刷有限公司“盛泽项目2021年5月渠道地推海报增补印刷合同”费用48,000.00元。该合同签订于2021年5月，合同编号为WJSZCDDDXM-Q1-XS-2021-05-0261，合同金额为48,000.00元，截至报告提交日，未支付合同款项。根据合同约定，本合同签订并且全部货物经甲方书面验收合格之日起 30 个工作日内支付合同总价的 100%，即¥48000元 。后期申请资金支付时，我司会对已签订的合同、付款申请、发票、流程等支付依据进行审核。
（15）用款编号15计划支付苏州永传广告有限公司“盛泽项目2021年6月小区公告栏广告投放合同”费用78,000.00 元。该合同签订于2021年5月，合同编号为WJSZCDDDXM-Q1-XS-2021-06-0274，合同金额为78,000.00 元，截至报告提交日，未支付合同款项。根据合同约定，待广告正式发布结束后，乙方按合同完成相关工作并经甲方认可后  30 个工作日内甲方向乙方支付全部合同金额 。后期申请资金支付时，我司会对已签订的合同、付款申请、发票、流程等支付依据进行审核。
（16）用款编号16计划支付苏州永传广告有限公司“盛泽项目2021年6月加油站广告投放合同”费用80,000.00元。该合同签订于2021年5月，合同编号为WJSZCDDDXM-Q1-XS-2021-06-0273，合同金额为80,000.00 元，截至报告提交日，未支付合同款项。根据合同约定，待广告正式发布结束后，乙方按合同完成相关工作并经甲方认可后  30 个工作日内甲方向乙方支付全部合同金额 。后期申请资金支付时，我司会对已签订的合同、付款申请、发票、流程等支付依据进行审核。
（17）用款编号17计划支付苏州波普广告传媒有限公司“盛泽项目2021年6月吴江小区电梯框架广告投放合同”费用96,000.00 元。该合同签订于2021年5月，合同编号为WJSZCDDDXM-Q1-XS-2021-06-0278，合同金额为96,000.00 元，截至报告提交日，未支付合同款项。根据合同约定，待广告正式发布结束后，乙方按合同完成相关工作并经甲方认可后  30 个工作日内甲方向乙方支付全部合同金额 。后期申请资金支付时，我司会对已签订的合同、付款申请、发票、流程等支付依据进行审核。
（18）用款编号18计划支付苏州义方达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盛泽项目2021年6月户外广告（竞品阵地桁架）合同”96,000.00 元。该合同签订于2021年5月，合同编号为WJSZCDDDXM-Q1-XS-2021-06-0277，合同金额为96,000.00 元，截至报告提交日，未支付合同款项。根据合同约定，待广告正式发布结束后，乙方按合同完成相关工作并经甲方认可后  30 个工作日内甲方向乙方支付全部合同金额 。后期申请资金支付时，我司会对已签订的合同、付款申请、发票、流程等支付依据进行审核。
（19）用款编号19计划支付苏州波普广告传媒有限公司“盛泽项目2021年6月吴江小区道闸护栏广告投放合同”82,000.00元。该合同签订于2021年6月，合同编号为WJSZCDDDXM-Q1-XS-2021-06-0276，合同金额为82,000.00元，截至报告提交日，未支付合同款项。根据合同约定，待广告正式发布结束后，乙方按合同完成相关工作并经甲方认可后  30 个工作日内甲方向乙方支付全部合同金额 。后期申请资金支付时，我司会对已签订的合同、付款申请、发票、流程等支付依据进行审核。
（20）用款编号20-40计划支付营销费用共计178,450.00元。经核查，合同均尚未签订，此金额为项目公司预估金额，后期申请资金支付时，我司会对已签订的合同、付款申请、发票、流程等支付依据进行审核。
（21）用款编号41计划支付营销员工工资1,000,000.00元。此金额为项目公司预估金额，待支付时，我司会依据劳动合同及工资表严格执行。
（22）用款编号42支付营销策划部员工报销500,000.00元，主要支出是营销部门差旅费，车辆费、餐费，招待费、日常物料费用等。此金额为项目公司预估金额，后期申请资金支付时，我司会对付款申请、发票、流程等支付依据进行审核。
经审核，我司认为7月份营销费用42笔资金计划编制基本合理，后期申请相关款项支付时，我司会对付款申请、发票、流程、合同等依据进行审核，严格把控，确保资金支付合理、合规。
（四）税费
  2021年7月份项目公司申请税费13,500,000.00元，用于支付增值税及附加税、土地增值税、印花税等，经核查，此金额为预估金额，待支付时，我司会依据项目公司财务报表等支付依据严格执行。
（五）其他费用
2021年7月份其他费用申请2笔费用，合计金额 2,681,900.00元。具体分析如下：
（1） 用款编号59计划支付苏州市住房置业融资担保有限公司吴江分公司按揭担保费用251,900.00元。该协议约定在收到购房人的购房贷款后将每笔贷款金额的10%汇入乙方账户。待支付时，我司会依据项目公司招投标进程、付款申请、入账凭证等支付依据严格执行。  
（2） 用款编号60为项目公司2021年7月份申请备用金1笔费用，计提项目公司资金计划的5%作为备用金，合计金额 2,430,000.00 元，用于退还投标保证金等，经核查，此金额为预估金额，待支付时，我司会依据项目公司招投标进程、付款申请、入账凭证等支付依据严格执行。  
三、结论：
本次苏州星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申报的7月资金计划，符合项目实际情况。费用明细与现场实际情况基本吻合，资金计划编制基本合理，我司拟同意项目公司7月份资金计划，并以此作为付款的依据。待实际支付时，我司人员将对相关付款资料的合理、合规性一一核实，据实支付，请审批。
       北京康信君安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红星苏州盛泽项目组
                                                 2021年7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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